
運動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運動教練照顧作業要點修正規

定 

一、 運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運動教練全心投入訓練，積極指導

選手爭取運動競賽國際賽會佳績，輔導有功教練順利就業，特訂定

本要點。 

二、 本要點照顧對象為符合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二

條規定獎勵資格之有功教練。 

三、 本要點輔導方式分為輔導就業、職前訓練補助及生活照顧津貼等三

類；其執行內容如下： 

(一) 輔導就業： 

1. 資格條件：指導選手獲得奧林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種類（項

目）第一名至第三名之有功教練。 

2. 輔導措施： 

(1) 輔導擔任運動教練或依申請人之專長、學經歷及聘僱單位需

求輔導推介就業。 

(2) 視本部按各該年度經費情形及運動教練缺額，遞補輔導申請

人就業，每人以申請一次，且最長以五年為限。 

(二) 職前訓練補助： 

1. 資格條件： 

(1) 申請人未就業。 

(2) 申請人為經本部審定獎勵之有功教練。 

2. 輔導措施： 

(1) 輔導參加職業訓練，以國內職業訓練中心開設之課程或政府

機關、學校、運動團體舉辦運動領域相關之訓練營、研

（講）習會、研討會、發表會、論壇為限。 

(2) 職前訓練費用由個人負擔者，由本部全額補助報名費（包括

課程費）、書籍講義費、考試費、證照費、審查費及論文發表

費（限第一作者）。 

(3) 輔導參加職業訓練以二年為期，累計申請以十二次為上限，

且累計補助額度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 



(三) 生活照顧津貼： 

1. 資格條件： 

(1) 申請人未就業。 

(2) 申請人為經本部審定獎勵之有功教練。 

2. 輔導措施：二年內以申請二次為限，補助額度為每人每月新臺

幣二萬元，累計補助額度最高以新臺幣二十四萬元為限。 

四、 申請人得於本部審定有功教練獎勵資格通知後二年內，依下列規定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逾期者，不予受理： 

(一) 輔導就業：檢附申請表（如附件一）、獲獎證明、教練證正本、國

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經歷及專長簡要資料向本部申請。 

(二) 職前訓練補助：檢附申請表（如附件二）、獲獎證明、國民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無在職切結書（如附件三）、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

資料表影本（包括明細）或個人網路查詢作業被保險人投保年資

資料查詢、學經歷、專長簡要資料，及主辦單位實施計畫、報名

表，並於報名訓練課程前一個月，向本部申請。 

(三) 生活照顧津貼：檢附申請表（如附件四）、獲獎證明、國民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無在職切結書（同附件三）、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

資料表影本（包括明細）或個人網路查詢作業被保險人之投保年

資資料查詢、學經歷及專長簡要資料向本部申請。 

申請人就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列明全部

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申請人經本部核定補助者，如有隱匿不實或偽造情事，本部應

撤銷該補助，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五、 本部受理前條第一項申請案，應審查申請人檢附之證明文件，按本

部各該年度經費情形簽核；必要時，得召開審查會進行審查。 

前項審查結果應通知申請人。 

六、 經費撥付及結報： 

(一) 輔導就業：申請人獲本部核定補助並輔導推介就業後次月起，應

檢附金融帳戶影本報本部，由本部按月將申請人薪資撥入該金融

帳戶。 



(二) 職前訓練補助：申請人應完成全期課程訓練，並於課程終了後一

個月內檢附領據、金融帳戶影本、職前訓練成果報告表（如附件

五）、參加證明文件及原始支出憑證報本部請領補助經費。 

(三) 生活照顧津貼：申請人獲本部核定補助後次月起，應按月檢附領

據及金融帳戶影本報本部，由本部撥入申請人指定之金融帳戶。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

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列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

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列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七、 申請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適用本要點規定： 

(一) 申請期間已獲政府機關職業訓練補助、生活津貼或失業給付。 

(二) 已領取公教人員保險養老給付或勞工保險老年給付。 

(三) 已領取軍人退休俸、公營事業退休金或勞動基準法規定之退休

金。 

八、 申請人有前點各款情事之一或虛偽浮報情事者，本部應撤銷或廢止

核准之生活照顧津貼、職前訓練補助或就業輔導，並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限期繳回已領取經費；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行政執行。 

九、 本要點所需費用由本部運動發展基金支應，並應循各該年度預算程

序完成後，始得動支。 



第四點附件一修正規定 
附件一 

輔導就業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 名  申 請 日 期  

性    別  運動專長（項目）  

出 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戶 籍 地 址  

現 職 
□無就業。 

□在職：服務單位＿＿＿＿＿＿＿；職稱＿＿＿＿＿＿＿。 

申請條件 
□實際指導選手獲得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種類（項目）前三名之 

有功教練。 

檢附資料 

□獲獎證明。 

□教練證正本。 

□學經歷及專長簡要資料。 

申請人簽名： 

 

 

 

 

 

 

 

 

 

 

 

 

 

 

 

 

 



第四點附件二修正規定 
附件二 

職前訓練補助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 名  申 請 日 期  

性    別  運動專長（項目）  

出 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戶 籍 地 址  

申請條件 

□無就業。 

□實際指導選手獲得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種類，個人項目田徑、游泳及體操前 

八名；其餘前四名之有功教練。 

□實際指導選手獲得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種類，團體球類項目前四名之有功教 

練。 

□實際指導選手獲得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種類（項目）前三名之有功教練。 

□申請次數：第______次申請。 

申請受訓 

課程類別 

□職業訓練中心開設之課程   □訓練營   □研(講)習會 

□研討會    □發表會   □論壇 

申請受訓 

課程名稱 
 

發表論文 

□無發表 

□發表篇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作者  □非第一作者 

受訓日期 
__年__月__日至__年__月__日 

，合計____日 

總受訓 

時數 
______小時 

經費預算 

（金額：新臺幣

元） 

□報名費（包括課程費）：_______元。 

□書籍講義費：_______元。 

□考試費：_______元。        □證照費：_______元。 

□論文審查費：_______元。    □論文發表費：_______元。 

                                      合計：___________元 

檢附資料 

□獲獎證明。 

□無在職切結書。 

□勞工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影本（包括明細）或個人網路查詢作業被保險人投保年  

資資料查詢。 

□主辦單位實施計畫、報名表。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申請人簽名： 



第四點附件三修正規定 
附件三 

 

切    結    書 

 

 

 

 

本人確無職業，倘有虛報冒領情事，除所領各種補助悉數

繳回外，並願負法律責任。 

 
 
 
 

 

 
 

立書人︰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第四點附件四修正規定 
附件四 
 

生活照顧津貼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 名  申 請 日 期  

性    別  運動專長（項目）  

出 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戶 籍 地 址  

申請條件 

□無就業。 

□實際指導選手獲得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種類，個人項目田 

徑、游泳及體操前八名；其餘前四名之有功教練。 

□實際指導選手獲得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種類，團體球類項 

目前四名之有功教練。 

□實際指導選手獲得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種類（項目）前三名之 

有功教練。 

□申請次數：第______次申請。 

檢附資料 

□獲獎證明。 

□無在職切結書。 

□勞工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影本（包括明細）或個人網路查詢作 

業被保險人之投保年資資料查詢。 

□學經歷及專長簡要資料。 

申請人簽名： 

 

 

 

 

 

 

 

 

 



第六點附件五修正規定 
附件五 

職前訓練成果報告表 

受訓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受訓日期  受訓總時數  

受訓課程名稱  

實際支出經費 
（新臺幣元） 

□報名費(包括課程費)：_______元。    

□書籍講義費：_______元。 

□考試費：_______元。     □證照費：_______元。 

□論文審查費：_______元。 □論文發表費：_______元。 

 
總計：___________元 

 

請領補助金額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國字大寫） 

簽名

（章） 
 

金融機構 
及帳號 

 

通訊地址 

□□□－□□ 

 

 

受  訓  心  得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